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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山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

山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标准的组织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本文件由山西省食品流通监管标准化技术专家组（SXS/SWG10）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晋来检(山西) 质量智慧服务平台有限公司、山西弘实标准化管理研究院有限公

司、山西省检验检测学会、山西安弘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晋检(山西)产教融合投资运营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独家杰、王劲风、刘新军、王晓苗、邓文辉、陈彦华、贺继峰.王蓉珍、郭 捷、

武喜明、郭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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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期食品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临期食品管理的总体要求、采购、储存和标识、经营和销售、处置、档案管理、监督、

改进。

本文件适用于食品经营（销售）者。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37029 食品追溯 信息记录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临期食品（Temporary Food）

接近食品保质期，并在保质期内的，属于安全食品范围的食品。

4 总体要求

4.1 强化法律意识。食品经营（销售）者要依法依规，做好临期食品安全工作。

4.2 强化人员能力。加强对员工临近保质期食品管理制度的培训，提高食品安全意识。

4.3 强化制度管理。落实临期食品管理制度，建立并实施有效、安全的风险监控机制。

5 临期界定

临期食品的界定标准如下：

1) 保质期在 12 个月及以上的，临近保质期为 45 天；

2) 保质期在 6 个月及以上不足 12 个月的，临近保质期为 30 天；

3) 保质期在 90 天及以上不足 6 个月的，临近保质期为 20 天；

4) 保质期在 30 天及以上不足 90 天的，临近保质期为 10 天；

5) 保质期在 10 天及以上不足 30 天的，临近保质期为 2 天；

6) 保质期在 10 天以下的，临近保质期为 1 天；

7) 国家有关标准允许不标明保质期及保质期 7 天以下的食品，不设临近保质期。

6 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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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应建立临期食品采购流程及信息管理制度。

6.2 应建立食品进货查验制度，查验供货者的许可证和食品出厂检验合格证或者其他合格证明，如实

记录食品的名称、规格、数量、生产日期或生产批号、保质期、进货日期以及供货者名称、地址、联系

方式等内容，并保存相关凭证。记录和凭证保存期限不得少于产品保质期满后六个月。

6.3 应建立供应商档案管理制度。

7 储存和标识

7.1 应按照保证食品安全的要求储存食品，建立临期食品储存管理制度；按临期食品品种、数量及储

存要求配备适宜的设施设备；设置临期食品专用储存区域，并分类存放；记录每批食品出入库时间、储

存条件和保质期等信息，具有可追溯性。

7.2 建立严格的储存过程控制程序，定期检查食品的储存和防护情况。

7.3 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建立符合经营全过程管理及质量控制要求的信息追溯系统，实现食品动态追溯。

采用信息系统对食品保质期进行自动跟踪管理，采取临期预警措施，防止销售过期食品。

8 经营和销售

8.1 从事临期食品批发业务的经营企业应当建立临期食品经营管理制度，如实记录批发食品的名称、

规格、数量、生产日期或生产批号、保质期、销售日期以及购货者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等内容，并保

存相关凭证。

8.2 大中型商场、超市和有条件的其他食品经营者对临期食品通过设置临期食品销售专区（柜）等方

式集中陈列出售，并在醒目位置设立提示牌，标明“临近保质期食品销售专区（柜）”。未集中陈列出

售的，应当对待售的临期食品作特别标示。与其他商品一起捆绑搭售的食品临近保质期时，应标明“临

近保质期食品”，捆绑搭售时，不得隐藏该食品的生产日期和保质期。

8.3 应建立营业场所食品日常清查理货制度。定期检查库存和待销售食品，严禁专区(柜)销售过期变

质食品。对尚未售出的到期食品，应及时清点、下架，纳入不合格品管理。

8.4 在低温冷藏、冷冻设备中存储并销售的临期食品，其贮存条件应满足冷藏、冷冻要求。

8.5 食品经营者不得将超过保质期食品作为食品原料出售或者用于食品生产加工，也不得以改换包装

等方式重新出售。

9 处置

9.1 食品经营（销售）者自行销毁超过保质期食品的，应当采用染色、毁形等措施销毁食品，确保其

不再流入市场。销毁记录及图片资料的保存期限不得少于 2年。

9.2 过期食品处置台账应当载明食品的名称、规格、数量、生产批号或者生产日期，以及销毁的时间、

地点、方式、责任人等内容。

9.3 食品经营（销售）者应加强临期食品退货管理。如与供应商有临期食品退货约定的，应及时办理

退货手续，建立退货食品台账，如实记录退货食品名称、规格、数量、退货时间以及供应商名称、地址、

联系方式等内容，并保存相关记录和凭证。

10 档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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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鼓励有条件的食品经营（销售）者采用信息化手段留存生产、销售信息，建立追溯体系，实现可

追溯要求。应符合 GB/T 37029 的规定。

10.2 记录和凭证保存期限不得少于产品保质期满后六个月。

10.3 各类数据的录入、修改、保存等操作应当符合授权范围、操作规程和管理制度的要求，保证数据

原始、真实、准确、安全和可追溯。

11 监督、改进

11.1 食品经营（销售）者应主动配合并自觉接受监管部门、社会大众的监督，依法承担相应后果。

11.2 食品经营（销售）者应及时发现问题，并进行分析，做到不断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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